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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类、替示标签和替示性说明

安全规范 对水环境的危害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对水环境的危害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判定流程、类别和警示标签、类别和标签

要素的配置及警示性说明的一般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对水环境的危害按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的危险性分类、

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GHs)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107(1995)分配系数(正辛醇/水)振荡瓶法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n7(1989)分配系数(正辛醇/水)高性能液体色谱(HPIC)法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1(1984)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2(1984)蚤急性静止试验和生殖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3(1992)鱼，急性毒性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1。(1992)鱼，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11(1998)DaphniaMagna生殖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301(1992)快速生物降解性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305(1996)生物积累:流水式鱼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306A(1992)在海水中的生物降解性

术语和定义、符号、绷略语

3 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急性水生生物毒性 acuteaq.atictoxiclty
    是指物质对短期接触它的生物体造成伤害的固有性质。

3。1。2

    可利用性 availab川ty

    是指该物质变成可溶解或分解的程度。对于金属可利用性而言，指金属(M。)化合物的金属离子部

分能从该化合物(分子)的其余部分分解出来的程度。

3.1.3

    生物可利用性 bioavailability(orbioIOgicalavailability)

    物质被生物体吸收，并分布于生物体内一定区域的程度。它与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生物体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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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生理学、药物动力学和接触的方式有关。可利用性不是生物可利用性的必要条件.

3.1.4

    生物蓄积 bioaccum.lation

    物质以所有的接触方式(即空气、水、沉降物/土壤和食品)在有机体内吸收、转换和排除的最后

结果 。

3.1.5

    生物浓度 bloconcentration

    物质以水传播接触途径在生物体内吸收、转化和排除的净结果。

3.1.6

    慢性水生生物毒性 chronicaquatictoxicity
    物质在与生物生命周期相关的接触期间对水生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潜在或实际的性质。

3.1.7

    复杂混合物或多组分物质或复杂物质 complexmixturesormulti一componentsubstances orcomplex
SUbstsfiteS

    由具有不同溶解性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单个物质复杂混合而组成的混合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

具有一定碳链长度/取代程度数范围的同系列类物质。

3。1.8

    降解 d馆radation
    有机分子变成更小的分子，并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盐。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EC。，:指引起效应达50%时的物质浓度。

    ErC。:生长速率下降方面的EC。。

    IC:(50%lethalc〔)ncentration):指空气中或水中某种化学品造成一组试验动物50%(半数)死亡
的浓 度

    LDS。:指如果一次染毒，某种化学品造成一组试验动物50%(半数)死亡的剂量。

    L(E)C。:LCS。或ECS。。

3.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HCF(1)ioconcentrationfactor)生物富集因子

    B()D生物化学氧耗

    COD化学氧耗

    NOEC(NOECs)(no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无可观察效应浓度

    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rn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QSAR(QSARs)(quantitativestructure一activityrelationships)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W.5.(watersoluble)水溶性

3.4 基本要亲

34.1 用于本标准内的基本要素有:

    — 急性水生生物毒性;

    — 潜在 或实际的生物积 累;

— 有机化学品的降解(生物或非生物的);

— 慢性水 生生物毒性 。

3.4.2 虽然最优先使用来自国际上协调的试验方法的数据，但实际仁，只要被认可是等同的，来自国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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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数据也可使用。通常，已确定的淡水和各种海生物种的毒性数据可被认为是等同的，它们最好是

按照优秀实验室经验(GLP)原则，使用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或等同方法得出。如果不能得到这样的

数据，则应根据可利用的最好的数据来进行分类。

3.5 急性水生生物毒性

    急性水生生物毒性一般的判定方法是用鱼类96hLC。。(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3或等效试验准

则)、甲壳纲48hEC。。(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2或等效试验准则)和/或藻类72h或96hEC。。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201或等效试验准则)确定。这些种类的生物被认为可以代表所有水生生物，

如果试验方法是合适的，也可考虑其他种类生物如浮萍的数据。

3.6 生物积爪潜能

    生物积累潜能通常用辛醇/水分配系数确定，通常按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 107或 117 确定的

logKO。。虽然这个系数表示生物积累的潜能，但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因子(BCF)可提供更好的测量方

法，在具备时应优先使用。生物富集因子应按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305确定。

3.7 快速降解性

3.71 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见本标准中的4.1.9.3。迅速生

物降解可按OECD生物降解性试验“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 301(A~F)”定义。这些试验中的合格水

平可作为大部分环境中的快速降解指标。这些试验都是淡水试验，因此也包括使用更适合海水环境的

OECD化学品试验准则306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那么BOD(sd)/C()D比率大于0.5可作为

快速降解指标。

3.7.2 诸如水解之类的非生物降解、非生物和生物主要降解、非水介质中的降解和环境中已证实的快

速降解都可以在定义快速降解性时加以考虑。

3.8 慢性水生生物毒性

    慢性毒性数据不像急性数据那么容易得到，而且试验程序范围也没有那么标准化。根据OECD化

学品试验准则21。、211和201产生的数据是可接受的。也可使用其经证明有效和得到国际公认的

试验 。

分类

4.1 物质的分类

41， 物质协调分类制度由三个急性分类类别和四个慢性分类类别组成(见表1) 急性和慢性类别

单独使用。将物质划为急性原则仅以急性毒性数据(ECS。或LC。)为基础。将物质划为慢性类别的原

则结合了两种类型的信息.即急性毒性信息和环境后果数据(降解性和生物积累数据)。要将混合物划

为慢性类别，可从组分试验中获得降解和生物积累性质。

                                  表 1 危容水环境物质的类别

  急性 毒性

  类别 急性 1

      96hIC门(鱼类)镇lmR/1，和/或

      姆hE《:。(甲亮纲)石飞m口主，和/或

      72h或 96hErC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簇Inlg/I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将急性 1细分，纳人 L(E)C 长。.lm即1的更低范围

类别:急性 2

    96hL吼。(鱼类)大于 lmg/IJ且不大于lorng/1，和/或

    48hEC。(甲壳纲)大于 lmg/1且不大于lomg/L，和/或

    72h或 96hErC，。(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大于lmg/L且不大于 10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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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续)

类别:急性 3

    96hLCS。(鱼类)大于 10mg/L且不大于 loomg/1，和/或

    48hEC‘。(甲壳纲)大于 lomg/L且不大于 loomg/L，和/或

    72h或 96hErC。。(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大于lomg/L且不大于 10otng/1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通过引人另一个类别，将这一范围扩展到L(E)C。>100mg/L以外

慢性毒性

类别:慢性 1

    96hICS。(鱼类)(lmg/L，和/或

    48hEC50(甲壳纲)(lmg/L，和/或

    72h或96hErCS。(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ltng/1

    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logK。，李4(除非试验确定BCF小于5。。)

类别 慢性 2

    96hIC，。(鱼类)大于1啊 /L且不大于10叱 /L，和/或

    48hEC:0(甲壳纲)大于lmg/L且不大于10m‘/L，和/或

    72h或96hErC。(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大子lmg/L且不大于 lomg/L

    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logK。，)4(除非试验确定BC F小于500)，除非慢性毒性 N()ECs大于lmg/1

类别:慢性 3

    96h1C，。(鱼类)大于lotng/1且不大于IOOmg/L，和/或

    48hEC，。(甲壳纲)大于lorng/1且不大子loomg/L，和/或

    72h或96hErC。。(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大于lomg/IJ且不大于 loomg/L

    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1眼K，)4(除非试脸确定BC F小于5。。)，除非慢性毒性 NOECs大于lmg/I

类别 慢性 4

    在水溶性水平之下没有显示急性毒性，而且不能快速降解，fogK.爵4.表现出生物积累潜力的不易溶解物质可划

为本类别，除非有其他科学证据表明不需要分类.这样的证据包括经试验确定的 I3CF小于 500，或者慢性毒性

NOECs大于lm可L，或者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的证据.

41.2 根据下列原则分类的物质可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类别 这些原则详细说明了分类类别。表2

以图解的形式对它们进行了归纳。

                              衰2 危容水环境的物质的分类方案

分 类 原 则
分类类别

毒性 可降解性亡 生物积 累d

    急性

(la和 lb).

  慢性

(Za和 Zb)卜
急性 慢性

框1:

L(E)CS。(1.00mg/L

框 5: 框 6 类别 :

急性 1

框 l

类别

慢性 1

框 1+5+6

框 1+5

框 1+6



GB 20602一 2006

表 2(续)

分 类 原 则
分类类 别

毒性 可降解性 生物积累d

    急性

(la和 lb).

    慢性

(Za和 Zb)“
急性 慢 性

框 2:

1.00mg/1<

1(E)CS。《 10.om只/L

缺乏快速降解性 BCF)500或者，一类别
如果缺乏’ogK一 急性2
多4 一框 2

类 别

慢性 2

框2+5+6

框 2+5

框 2+6

除非框 7

框 3:

10.omg/L<L(E)C〔

(loom只/L

类别 :

急性 3

框 3

类 别:

慢 性 3

框 3+5+6

框 3十5

除非框 7

框4:

无急性毒性七

框 7:

NOEC>1.00tng/L

类别 :

慢性 4

框 4+5+6

除非框 7

一县份一一
4.1.3 对水生生物的核心固有危险表现为物质的急性和慢性毒性，可在急性危险和慢性危险之间加以

区分，因此，针对这两种性质确定了不同危险类别，它们代表着已确定的危险水平的等级。最低的可用

毒性值通常用来定义适当的危险类别。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要使用证据权重方法 急性毒性数据

最容易获得，而且所用的试验也最标准化。因此，这些数据构成了分类制度的核心。

4.1.4 急性毒性是确定以下危险的一项关键性质:一种物质的大量运输可能由于偶然事件或严重溢出

而引起短期危险。因此，制定了L(E)CS。最大为10omg/1的危险类别。

4.1.5 对于包装物质，主要危险由慢性毒性确定，尽管L(E)公不大于lmg/1的急性毒性也被认为是危

险的。正常使用和处置之后，水生环境中的物质含量达到lmg/L被认为是可能的。毒性含量高于此含量

时，短期毒性本身不能说明由于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引起效应的低浓度而引起的主要危害 因此，许多危险

类别的定义依据的是慢性水生毒性水平。但是，许多物质没有慢性毒性数据，必须使用现有的急性毒性数

据评估这种性质。可将缺少快速降解性的固有性质和/或生物积累潜力与急性毒性相结合，将物质划为慢

性危险类别。如果现有慢性毒性显示NOECs大于lmg/1，那么表明不需要划人慢性危险类别。同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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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E)Q。大于100 mg/1，的物质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毒性都不足以证明应进行分类。

4.1.6 虽然把急性毒性数据以及快速降解的缺乏和/或生物积累潜力作为划分慢性危险类别的分类基

础，但在拥有实际的慢性毒性数据时，这些数据可构成更好的分类基础。

4.1.7 水生毒性

4.1.7.1 生物鱼类、甲壳纲和藻类作为替代物种进行试验，试验包括一系列的营养级和门类，而且试验方

法高度标准化。当然，其他生物数据也可以使用，但前提是它们是等效的物种和试验终点指标。藻类生长

抑制试验是慢性试验，但E叽被作为分类的急性值。这种ECS。一般来说必须以生长率抑制为基础。如果

只有基于生物量减少的EQ。，或者没有指明报告的是哪个EC。。，那么这种值可以相同方式使用。

4.172 水生毒性试验本身包括在将试验物质溶解于所使用的水介质中，以及在试验过程中保持稳定

的生物有效接触浓度。

4.1.日 生物积累

    物质在水生生物体内的生物积累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期限内产生毒性效应，即使实际的水浓度很

低。生物积累潜力由正辛醇和水之间的分配确定。在有机物质的分配系数和它以鱼类BCF衡量的生

物浓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很多科学文献支持。使用临界值logKo*妻4，旨在只确定出有实际生物积累

潜力的物质。由于logK、只是测定BCF值的不充分替代值，所以测量BCF值始终应该优先考虑。鱼

类BCF小于500可被认为是低生物积累水平的指标.

4.1.9 快速降解性

4.1.9.1 可快速降解的物质能很快从环境中除去。当效应发生时，特别是在发生溢出或偶然事件的情

况下，这些物质将只存在于局部区域并且存在时间很短。在环境中无法快速降解可能意味着水中的物

质有可能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毒性 证实快速降解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旨在确定一种物质是

否“可迅速降解”的生物降解甄别试验。通过甄别试验的物质是有可能在水生环境中“迅速”降解的物

质，因此可能不会持久存在。但是，如果没有通过甄别试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物质在环境中不能快

速降解。因此，又增加了另一个原则，该原则允许使用数据来显示该物质在28 d中确实可在水生环境

中生物或非生物降解大于?0%。因此，如果在实际环境条件下可以证明降解作用，那么“快速降解性”

的定义便得到了满足。许多降解数据都以降解半衰期的形式存在，这些数据也可用来定义快速降解

一些试验测量的是物质的最终生物降解作用，即达到了完全矿化。在评估快速降解性时，主要的生物降

解作用通常不会限制在这种原则，除非可以证实降解产物不符合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原则。

4.1.9.2 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而且所用的原则也反映了这样

的事实。同样，不符合OECD试验的迅速生物降解性原则并不意味着该物质在实际环境中无法快速降

解。因此，如果能够显示这样的快速降解，则应认为该物质可快速降解。如果水解产品不满足将物质划

为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原则，那么可以考虑水解作用。下面给出了快速降解性的具体定义。也可以考

虑环境中的其他快速降解证据，如果物质在标准试验中使用的浓度水平时会抑制微生物活性，那么其他

快速降解证据可能特别重要。

4.1.9.3 如果符合下列原则，那么可认为物质在环境中可快速降解。
4.1.9.3.1 如果在28 d快速生物降解研究中，达到以下降解水平:

    — 以分解的有机碳为基础的试验:70%;

    — 以氧耗尽或二氧化碳生成为基础的试验:理论最大值60%。

    这些生物降解水平必须在降解开始之后10d之内实现，降解开始点就是10%的物质已经降解时;

或者

41.9.3.2 如果在只有BOD和C()D数据的情况下，B()D(sd)/CODL匕率不小于05时;或者

4.1.9.33 如果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实物质可在水生环境中降解(生物和/或非生物)，在28 d

内降解到大于70%的水平。

4.110 无机化合物和金属

4.1.10.1 对无机化合物和金属来说，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性概念在意义上具有局限性，或者没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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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确切地说，正常环境过程可对物质进行转换，提高或降低毒性物种的生物利用率。同样，对生物积

累数据的使用也必须慎重。

4.了10.2 溶解性很差的无机化合物和金属可能在水生环境中产生急性或慢性毒性，这取决于生物利

用性无机物种的固有毒性和这种可能进人溶液的物种的比率和数量。

4.1.” 慢性第4类

    本标准还引人了“安全网’.概念，即现有数据不允许在正式准则下分类。精确原则并没有定义例外

情况。对于没有证实毒性的水溶性很差的有机物质来说，如果物质不能快速降解，而且有生物积累潜
力，那么就可能进行分类。对于这种不易溶解物质来说，由于较低的接触水平和生物体潜在的缓慢摄

取，在短期试验中可能没有对毒性作出充分评估。如果证实没有长期效应，即长期NOECs大于水溶解
性或lmg/L，或者在环境中快速降解，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分类。

4‘川 2 定t结构活性关系(QSAR劝的使用

    虽然最好使用实验得到的试验数据，但如果没有实验数据，那么可在分类过程中使用有效的水生毒

性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s)和1ogK。*。如果仅限于用于其作用方式和适用性都有良好表征的化学
品，那么可以使用有效的QSARs，而无需对议定标准进行修改。在安全网范围内，可靠的计算毒性和

logK。*值应该很有价值。预测快速生物降解的QSAR尚不够准确，不能用来预测快速降解作用。

42 混合物的分类

4.2.1 混合物分类制度硕盖了用于物质的所有分类类别，即急性1至急性3和慢性1至慢性4。为利

用所有现有数据对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进行分类，进行了以下假设，并在适当时使用了该假设: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组分”是浓度在1%或1%以上(质量分数)的组分，除非推测出(例如，就高毒性

组分来说)浓度小于1%的组分可能仍然与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有关。

4.2.2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方法是分层的，并且依赖于混合物本身及其组分的现有信息类型。分层方法

的要素包括:a)以试验混合物为基础的分类;b)以搭桥原则为基础的分类;c)使用“已归类组分加和”和/

或“加和性公式”。图1概括了应遵循的过程。

  厂竺一一一匕一立
                                                                    分类为

                                                                    急性/祖性毒性危害
                                                                            (见42t3)

拥有充分的可用来评 是 二价‘
估危险的类似棍合物 一 应用措桥原则 (见4.2.4) 一 云蕊石，.，.*J目仙.川万!.口.口钊 ~，1J拍叨杯洲 、月1·。tl产 急性/慢性毒性危杏
的取据

  {否

                              使用.

钾亨行塑热竺竺水 是_ 分类为‘怪性。组分的 _ 分类为
生姆性或分类傲据 — 所有百分比: — 马面诬性母性危害

                              百分比。

                                有急性脚性歌据的组分

      1 的百分比 应用加和公式

        }， L(E)C。转换成适当的 “急

  { “”

默黑分的现‘一羁髯黔黑露赞熟一器爪性，性。
图 1 混合物的急性和慢性水环境危害的分层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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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能得到混合物完整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

4.2.3.1 当混合物整体已经进行确定其水生毒性的试验，那么可根据议定的物质分类原则对其进行分

类，但只适用于急性毒性。分类必须以鱼类、甲壳纲和藻类/植物数据为基础。使用混合物整体的Lcso

或EC:。数据进行的混合物分类不能用于慢性类别，因为慢性类别需要毒性数据和环境后果数据，而且

混合物整体没有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数据。该标准不能用于慢性分类，因为混合物的降解性和生物累积

试验得到的数据无法解释;这些数据只对单一物质有意义。

42.3.2 当有混合物整体的急性毒性试验数据(LC，。或ECS。)时，必须如下所示，使用这些数据以及与

慢性毒性组分分类有关的信息完成对试验混合物的分类。如果还有慢性(长期)毒性数据(NOEC)，也

必须使用这些数据。

    — 试验混合物的L(E)CS。(LCS。或EC。。)簇10omg/L，试验混合物的NOEC(1.omg/I，或未知:

        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第1、第2或第3类。

        使用已分类组分加和方法(见4.2.55)进行慢性分类(慢性第1、第2、第3、第4类或不需要慢

        性分类)。

    — 试验混合物的L(E)C5。(10Omg/L，试验混合物的NOEC>1.Omg/L:
        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第1、第2或第3类.

        使用已分类组分加和方法(见42.55)划为慢性第1类。如果混合物未划为慢性第1类，那

        么不需要进行慢性分类。

    — 试验混合物的L(E)C。。>100mg/L或大于水溶解性，试验混合物的NOEC(1.omg/L或未

        知:不需要进行急性毒性危险分类。

        使用已分类组分加和方法(见4.2.5.5)进行慢性分类(慢性第4类或不需要进行慢性分类)。

    — 试验混合物以E)C。。>100mg/L或大于水溶解性，试验混合物的NOEC>1.omg/l:

        不需要对急性或慢性毒性危险分类。

4.24 得不到混合物整体数据时的混合物分类:搭桥原则

4.2.4.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进行过确定其水生环境危害的试验，但它的各个组分和类似的做过试

验的混合物却有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可以根据以下议定搭桥规则使用这些数

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来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对动物进行附加

试验 。

4.2.4.2 稀释

    如果混合物是通过用一种稀释剂稀释另一种已分类混合物或一种物质而形成的，而该种稀释剂的

水生危险分类与毒性最低的原始组分相同或更低，而且该稀释剂可能不影响其他组分的水生危险，那么

该混合物可划为与原始混合物或物质等价的类别。

    如果混合物是通过用水或其他完全无毒性物质稀释另一种已分类混合物或一种物质而形成的，那

么该混合物的毒性可从原始混合物或物质计算得到。

4.2.4.3 产品批次

    可以认为，一种复杂混合物一个生产批次的水生危险分类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或控制下的同

一商品的另一个生产批次的水生危险分类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存在显著变化，致使该批次的水生危险

分类发生改变。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4.2.4.4 划为最严重分类类别(慢性1和急性1)的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一种混合物被划为慢性1和/或急性 1，而且该混合物中划为慢性1和/或急性1的组分被进

一步浓缩，那么浓缩程度更高的混合物必须划为与原始混合物相同的分类类别，而无需进行附加试验。

4.2.4.5 一种毒性类别内的内推法

    如果混合物A和B属于相同的分类类别，而混合物C的毒理学活性组分浓度在混合物A和B的

毒理学活性组分浓度之间，那么可认为混合物C与A和B属于相同的类别。注意，所有三种混合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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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分相同。

4.2.4.6 实质上类似的棍合物

    鉴于下列情况:

    — 两种混合物:1)A+B，2) C十B;

    — 组分B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 混合物1)中组分A的浓度等于混合物2)中组分C的浓度;

    — 已有A和C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等价，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且可能不

        会影响B的水生毒性;

    那么，如果混合物”已经通过试验确定特性，那么不需要对混合物2)进行试验，两种混合物可划为

相同的类别。

4.2.5 有混合物的所有组分数据或只有一些组分数据时的混合物分类

4.2.5.1 一种混合物的分类以其组分分类的加和为基础。划为“急性”或“慢性”的组分的百分比直接

用于加和方法中。本标准中的4.2.5.5对加和方法作了详细说明。

4.2.5.2 混合物可以由分类(急性1、2、3和/或慢性1、2、3、4)组分和有充分试验数据的组分结合而

成。当混合物中一种以上的组分有充分毒性数据时，可以使用下面的加和性公式〔见式(1)〕计算这些组

分的组合毒性，而计算出的毒性可被用来将混合物的该部分划为急性危险类别，随后可在应用加和方法

时，使用该部分的分类。

艺
      ‘了

L(E)Cs。‘
················。·····。·⋯ ⋯ (1)

式 中:

    c— 组分1的浓度(质量分数);

  L(E)C:。.— 组分1的LC。。或EC。。(mg/1);

          n— 组分数目，并1从1至川

  L(E)CS。。— 混合物中有试验数据部分的工式E)C。。。

4.2.5.3 当对混合物的一部分使用加和公式时，最好使用每种物质与相同物种(即鱼类、水蚤或藻类)

有关的毒性值计算混合物该部分的毒性，然后使用所获得的最商毒性(最低值)(即使用三种物种中最敏

感的物种)。但是，当并不是每种组分的毒性数据在相同物种中都可用时，必须用与物质分类所选毒性

值的相同方式选择每种组分的毒性值，即使用较高的毒性(来自最敏感的试验生物)。然后，可使用与所

述物质相同的标准，用计算出的急性毒性将混合物的该部分划为急性1、2或3。

4.2.5.4 如果混合物分类有一种以上的方法，那么必须使用产生较保守结果的方法。

42.5.5 加和方法

42.5.5.1 基本原理

4.2.5.5.，.1 就从急性1/慢性1到急性3/慢性3的物质分类类别而言，从一个类别到另一个类别的

基本毒性准则的差别为因子10。因此，划人高毒性范围类别的物质可能促使混合物划人较低的毒性范

围类别。因此，这些分类类别的计算需要同时考虑划为急性1/慢性 1到急性3/慢性3类别的所有物质

的贡献 。

4.25.5.1.2 当混合物含有划为急性第1类的组分时，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即当这些组分的急性毒性

显著低于lmg/1，时，这些组分即使在很低的浓度下都对混合物的毒性有贡献。农药中的活性组分通

常有这样高的水生毒性，但诸如有机金属化合物之类的一些其他物质也有这样高的水生毒性。在这些

情况下，使用正常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会导致混合物“类别下降”。因此，按4.2.5.5.5中所规定

的，对高毒性组分，必须使用放大因子。

4.2.5.5.2 分类程序

    一般来说，混合物严重性较高的类别优先于严重性较低的类别，例如，慢性1优先于慢性2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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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类结果是慢性1，那么分类程序就已经完成。比慢性1更严重的类别是不可能的，因此不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分类程序。

4.2.5.5.3 急性第1、第2和第3类分类

42.5.5.3.1首先，要考虑所有划为急性1的组分。如果这些组分的加和大于25%，那么混合物划为

急性第1类。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第1类，那么分类过程完成。

4.2.5.5.3.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1，可以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2。如果 10乘以划为急性1的

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划为急性2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大于25%，那么该混合物划为急性 2。如果计算结

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第2类，那么分类过程完成。

4.255.3.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1或急性 2，可以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3。如果100乘以划

为急性1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10乘以划为急性2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划为急性3的所有组分的

总和大于25%，那么该混合物划为急性3。
4.25.5.3.4 表3归纳了基于这种已分类组分加和的混合物急性危险分类。

                        表3 荃于已分类组分加和的混合物急性危险分类

组分总和划为 混合物划为

急性 1火砂>25纬 急性 1

(Mxlox急性 1)+急性 2>25% 急性 2

(M火loox急性1)+(lox急性 2)+急性 3>25% 急性 3

  M(放大因子)，见425.5.5。

4.2.5.5.4 慢性第 1、第2、第3和第4类分类

4.2.5.541 首先，要考虑所有划为慢性1的组分。如果这些组分的加和大于25%，那么混合物划为

慢性1的组分。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第1类，那么分类过程完成。

4.25.5.4.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1，可以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2。如果10乘以划为慢性1的

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划为慢性2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大于25%，那么该混合物划为慢性2。如果计算结

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第2类，那么分类过程完成。

4.2.5.5.4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1或慢性2，可以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3。如果100乘以划

为慢性1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10乘以划为慢性2的所有组分的总和加上划为慢性3的所有组分的

总和大于25%，那么该混合物划为慢性3。

4.25.5.44 如果混合物仍然没有划为慢性第1、第2或第3类，那么必须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4。

如果划为慢性1、2、3和4的组分的百分比总和大于25%，那么混合物划为慢性4。

4.2.55.4.5 表4归纳了基于已分类组分的加和的混合物慢性危险分类。
                        衰 4 基于已分类组分加和的混合物慢性危险分类

组分总和划为 混合物划为

慢性 lx砂>25写 慢性 1

(Mxlo火慢性 1)+慢性 2>25写 慢性 2

(Mx100只慢性1)+(10冰慢性 2)+慢性3>25另 慢性 3

慢性 1+慢性2+慢性3十慢性4>25% 慢 性 4

  M(放大因子)，见4.2.5.5.5。

4.2.5.5.5 具有高毒性组分的混合物

    急性第1类的有毒组分在浓度远低于lmg/1一时仍然可以影响混合物的毒性，在使用分类加和方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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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时，须增加其权衡。当混合物含有划为急性或慢性第 1类的组分时，须应用42.5.5.3和4.2.5.54

中所述分层方法，使用急性第1类组分浓度乘以因子的权衡总和，而不是仅仅将百分比相加。这意味着

表3左栏中“急性1”的浓度和表4左栏中“慢性1”的浓度乘以适当的放大因子。这些组分使用的放大

因子要用毒性值定义，表5对此进行了归纳。因此，为了对含有急性/慢性1组分的混合物分类，分类人

员需要知道M因子的值，以便使用加和方法。另外，当拥有混合物中所有高毒性组分的毒性数据，而且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所有其他组分(包括那些没有特异性急性毒性数据的组分)都是低毒性或无毒

性，不会显著影响混合物的环境危害时，那么也可以使用加和性公式(见4.2.5.2)。

                              裹5 混合物离毒性组分的放大因子

1(E)CS。值 放大因子(M)

0.1<1(E)C。簇 1 1

0.01<1(E)C，。(0.1 l0

0.001<1‘(E)C。〔0.01 100

0.0001<L(E)C，。镇0001 1000

0.00001<L(E)C。。毛0.0001 10000

(继续以因子 10为间隔)

4.2.6 组分没有任何可用信息的混合物分类

    如果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用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危险公示，那么就可断定该混合物没有明

确的危险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只根据已知组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另外注明:“混合物的x%由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判定流程

按判定流程 图 2、图 3、图 4和图 5进行分类。

圈
团
咫
丽
图
︶

急性 是否具有:

    ，6hLco0(鱼类)蕊lm叭，和/或
    弓sh氏。0(甲壳类)(lmg/[ 和/或

    72h或邪 h〔‘、。(燕类或其他水生植物)毛lm胆IL吗?
澎

迈工

物质无快速降解湘力吗?和/或
物质有生物积用僧力 (BCF)500或如果缺少BC凡

IogK，)峨)吗?b

莺 
 
瓜
|

冈
执
︺

圈2 物质的判定流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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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是否具有:

    96hLc“c(鱼类)崛10mglL，和/或
    4日hECo0(甲壳类)签10nl‘IL，和/或
    72 卜或96 卜E(5。(旅类或其他水生植物)(10 m以L?

垣工 器
.性

物质缺乏快速降解的僧力吗?和/或
物质有生物积男潜力 (BcF)500或如果缺少

BCF，10琶K )4)吗h?
闰 垫

  除非慢性
NOEC (5)>

  lm吕IL

过且
急性 是否具有，

    96hLcso(鱼类)‘loom叭 ，和/成
    48h砚.0(甲充类)‘loomglL.和/成.
    72卜或96 hE汇。。(燕类或其他水生植物〕续100 。动‘吗?

尽

慢性

物质缺乏快油阵解的潜力吗?和/或

物质有生物积月，力 (BCF〕500成如果缺少

日Cr，logK，知4)b吗?

莺
器

除非慢性的
NOEC (，)>

  lm以L

慢性
瑟J

它没有急性毒性，而且溶解性差吗冲 和

它没有快速降解潜力吗?和/或

它有生物积爪湘力(BcF)500或如果缺少Bc氏

logK，)4)b吗?

彭   除非慢性的
NOEC (5)>

  lmg/!

分类根据测量数据和/或计算数据，见4.1.论

见表2的注do

见表 2的注 e。

见 4.1.11

图 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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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该泥合物作为整体有鱼类、甲壳类、及抓类/水生植物的
水生毒性盈据吗?

’一尽
来自圈4泪合物判定流程加和公式的值

团
圈
︶国

困

隐
尸

莺

瞬

自性 该棍合物有:96hLC50(鱼类)、48 卜Ec‘。(甲充类)、
或招h或肪 hE‘阴(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均不大于

lm以L吗份

迁互匕

急性 该祖合物育.朋 hLc印(鱼类)、
毛shEq们(甲壳类)、或72h或舫 hE汇巴。

(旅类或其他水生植物)均不大于

IOmgIL吗?

图 3 混合物判定流程 图(急性分类)



在加和方法中便用所有现有组分信息，如下所示“.
    对于有今性值的组分，使用加和公式 (见圈4) .确定棍合物该部分的今性类别，并且在下面的加

    和方法中使用该馆息:

    已分类组分将直接用于下面的加和方法中.

述三上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急性lx材b大于或等于25%吗?

乏二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急性lx解bx10)+急性2]大于或等于

      25%吗?

瞬图
母

返到，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急性lx材，，x100)+(急性Zxlo)

    +急性3] 大于或等于25%吗?

瞬因
回〔噩口

违亘工 圣或一>匹噩口

    如果并不是所有组分都有信息，那么在标签上加人说明:“混合物的二%是由对水生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的”。另外，就含有高毒性组分的混合物而言，如果这些高毒性组分有毒性值，而且所有其他组分对混合物的危

  害都没有显著贡献，那么可以使用加和公式(见 4.2.5.2) 在这种情况和所有组分都有毒性值的其他情况下，

    急性分类可只以加和公式为基础

b M(放大因子)见本标准 4.2.5.5.5.中的解释。

                                            圈 3(续 )

棍合物判定流程(加和性公式)

应用加和公式

    不瓮疏万一:五箭胜万
式中:

      c— 组分1的浓度 (质童分数):

L(F)C二— 组分 的LCso或Eco0(m叭 ):
        ，— 组分的数目.

L(E)C胡。— 具有试脸掀据的棍合物部分的L(F)C印

。口匹葬>
图 4 混合物判定流程图(加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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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图
︶围
国
回
画

瞬

莺

彭

回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性lx材口大于或等于25%吗?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慢性lx盯朋xlo)

尽
  +慢性2」大于或等于25%吗?

界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祖性lx材uxloo)+(慢性2x10)+慢性3〕大于或

    等于25%吗?

气〔困护
分类为以下的组分总和为

    (慢性1+慢性2+慢性，+慢性4) 大于或等于25%?

M(放大因子)见本标准4.2.5.5.5.中的解释.

                        图 5 混合物判定流程图(慢性分类 )

6 类别和，示标签

    对水环境急性危害类别和警示标签见表6。对水环境慢性危害类别和警示标签见表7。

                              表 6 对水环境 急性危害类别和，示标签

危害类别 分 类 警不标签要素

1

1.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和试验混合物:

  L(E)C。(lm只/1

  其中江 (E)C。为鱼类 95h【cs，甲壳纲 481:EC，或水生植物 72h或

    96hErC。。

2.如果没有混合物的数据不可利用，则使用搭桥原则(见42.4).

3.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a) 对于含有已分类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法(见 4.2.5.5)显示:

    (急性 1浓度)xM大于 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4.2‘5.5t5)

1)) 对于含有试验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性公式(见4.2.5.2和4.2.5.3)显示:

    L(E)C (lmg/L

d 对于兼有分类过又有试验过组分的混合物

    联合加和性公式和加和法(见4.2.5.2和 4.2.5.5.3)显示:

    (急性 1浓度)火M大于25写

4.对十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 混合物的 :%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 号蚤
名 称 警 告

危害性

  说明

对水生生物

毒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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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6(续)

危害类别 分 类 普示标签要素

2

1.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和试验混合物

    lmg/L<L(E)Q。(10mg/L

  其中L(E)CS。为鱼类 96hIC，。、甲壳纲 48hEC。或水生植物 72h或

    96hErC，。。

2.如果没有混合物的数据可利用，则使用搭桥原(见 4.2.4)。

3.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a) 对于含有已分类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法(见 4.2.5.5.1~4.2.5.5.3)显示

    [(急性 1浓度)火Mxlo十(急性 2浓度)]大于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4.2.5.5.5)

b) 对于含有试验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性公式(见4.2.5.2~4.2.5.3)显示:

    lrng/1<L(E)CS。(lomg/L

c) 对于兼有分类过又有试验过组分的棍合物

    联合加和性公式和加和法(见 4.2.5.2~4.2.5.5.3)显示:

    〔(急性 1浓度)火Mxlo+(急性 2浓度)口大于2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棍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混合物的x%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 号 不使用

名 称 无

危害性

说 明

对水生

生物有毒

3

1.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和试脸棍合物:

  lomg/1<1(E)CS。(loomg/L

  其中 L(E)C。为鱼类 96hLQ。、甲充纲 48hEC。。或水生植物 72h或

    96hErC 。

2.如果没有混合物的数据可利用，则使用搭桥原则(见4.2.4)

3.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a) 对于含有已分类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法(见4.2.5.5.1~4.2.5.5.3)显示:

    [(急性1浓度)义M又100+(急性 2浓度)义10+(急性3浓度)〕大于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 4.2.5.5.5)

b) 对于含有试验组分的混合物

    加和性公式(见4.2.5.2一4.2.5.3)显示:

    lomg/1<L(E)C (loomg/L

c) 对于兼有分类过又有试验过组分的混合物

    联合加和性公式和加和法(见 4津.5.2一4.2.5.5.3)显示:

    [(急性 1浓度)xM义100+(急性 2浓度)又10+(急性 3浓度)]大干2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混合物的二%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 符号 不使用

名 称 无

危 害性

说 明

对水生

生物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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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7 对水环境慢性危害类别和，示标签

危害类别 分 类 警示标签要素

l

1 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

  L(E)C。。(lmg/L;和

  缺乏快速降解潜力和/或有生物积累潜力(BCF)500，如果没有，logK。，妻4)

  其中1(E)CS。为鱼类 96卜ICS。、甲壳纲 48hEC。或水生植物 72h或

  96hErCS。。

2.对于混合物，使用搭桥原则(见4.2.4)。

3.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急性 1浓度)火M大于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4.2.5.5.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混合物的二%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号蚤
名 称 警 告

危 害性

说 明

灯 水 王 王 初

毒性非常大

并且有长期

持续影响

2

1.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

  lmg/L<L(E)Q。镇lomg/L.和

  缺乏快速降解潜力和/或有生物积象潜力(BCF)500，如果没有，logK“，)4);

  除非慢性NO鱿 5>lmg/L.

2.对于混合物，使用搭桥原则(见4.24).

3.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慢性 1浓度)义M义10+(慢性2浓度)〕大于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4.2.5.5.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馄合物的二%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 号垫
名 称 无

危害性

说 明

对水生生物

有毒并且

有长期 持

  续影响

3

1.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

  lomg/1<1(E)CS。(10Otng/L;和

  缺乏快速降解潜力和/或有生物积景潜力(I3CF妻500，如果没有，1ogK们浮4);

  除非慢性NOECs>Img/1

2.对于混合物，使用搭桥原则(见4.2.4)。

3 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

  [(慢性1浓度)xM又100+(慢性 2浓度)xlo十(慢性 a浓度)]大于25%

  式中M为放大因子(见4.255.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役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 混合物的二%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号 不使用

名 称 无

危害性

说明

对水生 生物

有害并且

有长期持

  续影 响

4

It适用于具有下列特性的物质:

  溶解性很差并且在水溶性水平之下没有观察到急性毒性;

  缺乏快速降解潜力和/或有生物积累潜力(BcF)500，如果役有，1ogK，妻4);

  除非慢性 N()ECs>lmg/L

2.对于混合物，使用搭桥原则(见 4.2.4)。

3 如果搭桥原则不适用，分类为慢性 1、2、3或 4的组分浓度之和大于25%

4.对于其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组分没有可利用的信息的混合物，利用现有信息进

  行分类并注明:混合物的x%由对水环境危害未知的组分组成。

图形符号 不使 用

名 称 无

危害性

说明

可能对 水生

生物产 生长

期待续 的有

  害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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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类别和标签要素的配t

    对于化学品分类和警示标签，危险种类的每个危害类别都以指定的图形符号、名称和危害性说明的

顺序列出。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涉及的危险种类，按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

标记全球协调制度》(GHs)要求下面列出每个类别的指定相应图形标志。对水环境的急性和慢性危害

类别和标签要素的配置见表8和表9。

                          表 8 对水环境的急性危害类别和标鉴要班的配，

类别 1

  表 9

类别 2

对水环境的慢性危窖类别和标签要素的配t

  一 类另IJ3 { 类另。4 } 备 注

令一令 不使用 不使 用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

非常大具有长期

    持续影响

对水 生生物

有毒并具有

长期持续影响

对水生生物

有害并具有

长期持续影响

可能对水生生物

造成长期持续

  的有害影响

目前未包括在联合国《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如果该物质在联合国《关于危

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

本》下包括 的任何其他危险的

话)，如果没有其他危险存在时，

则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

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类标

签是适用的。

， 示性说明

    本标准提供部分常用誓示性说明，其目的是提供可以适合于为特定物质或混合物提供的标签的说

明，应使用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那些警示性说明。在警示性说明中有括号的词语的场合，括号中的任何

词语都可用来补充语句中所含的核心内容或取代该内容

日.1 防止可能的误用和暴礴使健康遭受影响的说明

日.1.1 通风控制

    仅在通风良好的区域使用。

    仅在适当通风情况下使用巨或封闭系统通风装置口。

    未适当通风前，禁止进人使用区域和贮存区域。

    只能在足够通风(或封闭的系统通风)的条件下使用，以使有害物质(空气中的粉尘、烟雾、蒸气等含

量)低于建议的接触限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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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适当通风除去蒸气(烟雾、尘粉等)。

高温作业中使用适当通风和/或工程控制以避免暴露于蒸气中。

  在使用过程中和使用后，通过提供适当通风避免蒸气积累。

  〔使用时有」〔通风装置〕、局部排放通风〔或采取呼吸保护〕。

禁止在无适当通风区域中使用。

切勿吸人(粉尘、蒸气或喷雾)。

2 卫生措施

使用中禁止吸烟、进食、饮用。

工作中禁止进食、饮用或吸烟。

进食、饮用、吸烟前洗手。

操作后彻底清洗

防止一切接触。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防止触及皮肤和眼睛。

防止皮肤接触。

防止溅人眼睛。

操作后和进食、饮用或吸烟之前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操作后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防止皮肤、眼睛和衣服的接触。

防止皮肤(眼睛或衣物)的接触。

防止溅人眼睛(皮肤)或衣服。

3 个 人保护用 品

穿[戴〕适当的[防护衣][手套][护目镜/面罩〕。

穿防护服和戴手套(规定防护服和手套的类型)。

戴保护眼罩(护目镜、面罩或安全眼镜)。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避免直接接触

4 呼吸保护装t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应带适当的呼吸装置。

在烟熏/喷雾过程中，应带适当的呼吸装置(制造商规定适当的说明性语言)。

当使用该化学品时，需要有效的紧急自持式呼吸器或全面罩气路呼吸器。

使用该化学品时应带自持式呼吸器或全面罩气路呼吸器

  发生事故时阐明适当措施的说明

1 泄漏

万一泄漏，撤离危险区。

万一泄漏，咨询专家。

清洗由于本材料的使用(由制造商规定)而污染的地面和所有物品。

用吸收剂被盖或装进容器。收集和处置。

用「 〕覆盖泄漏物。

将剩余物体吸收于砂或惰性吸收剂中并移至安全处。

用[ 〕处理剩余的液体。

用大量水洗去泄漏液[剩余物〕。

禁止冲人下水道。

避免流人排水沟和下水道。

立即清除干净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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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产品冷却/固化，固化后拾起。

    立刻扫净和移走。

    处理易燃泄漏物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器具，[移走所有火源〕。

    确保适当通风，以除去蒸气、烟雾、粉尘等

    将泄漏液收集至可密封的(金属/塑料)容器中。

    小心地中和泄漏液体。

    尽可能地将渗漏和泄漏物收集至可密封(金属、塑料)容器中。

    禁止将泄漏物放回原容器中。

    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泄漏物。

    将泄漏物扫人[ ]容器。

    将泄漏物扫人[ 口容器;如需要时先润湿以免产生粉尘。

    小心中和剩余物，然后用大量水冲洗

    仔细收集剩余物。

    擦去剩余物，置于「 〕，然后移至安全处。

    禁止用锯末或其他可燃吸收剂吸收。

    禁止用水直接喷向液体。

82.2 消防

    如遇火灾，使用(指出消防设备的明确类型)。

    如果水会增加危险，禁止用水.

    使用二氧化碳、干粉或泡沫。

    可使用水冷却或保护受暴露物质。

    如果气流不能切断，允许气体嫌烧。

    切断来源;如果不可能或对周围无危害，让火自己燃灭。否则，用[ ]灭火。

    如果四周着火:所有灭火剂都可使用。

    如果四周着火:(使用适当的灭火剂)

    消防员应穿戴完整的防护服，包括自持式呼吸装置。

8.3 急救

8.3.1 总则

    如果发生事故或身体不适，立即寻求医疗帮助(在可能的地方张贴医疗标签)。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急救站或医生前往治疗时，应随身携带产品容器或标签。

日.3.2 吸入引起的事故

    万一发生吸人性事故，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并保持安静。

    如吸人应立即进行救治。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仁休息」。

    立即抬至新鲜空气处。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症状或体征继续出现，应立即就医。

    如果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难，供给氧气。

    采取半仰卧姿势。

    如需要时使用人工呼吸。

    禁用口对口呼吸。

    如吸人，提供氧气或实施人工呼吸，呼叫医生

    如吸人，可使用亚硝酸异戊醋，呼叫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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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患者抬至新鲜空气处。

    打120急救电话或呼叫救护车，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如可能最好施行口对口呼吸。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以获得进一步的治疗。

8.33 由摄入引起的事故

    如摄人应立即进行救治。

    如吞咽，不要(诱)引吐，立即寻找医生(医疗)救治，并出示容器或标签。

    如吞咽，立即寻求医生医疗，并出示该容器或标签。

    如吞咽，用水冲洗口腔(仅适用于伤者意识清醒的情况)。

    如吞咽，且患者是有意识和清醒的，按医生指导立即引吐。

    (禁止引吐)。(如患者神志清醒，给服两杯水，立即得到医治)。

    饮人(一杯)(两杯)水。呼叫医生(或立即请毒物控制中心)。

    漱 口。

    给服用活性炭水浆。

    引吐(仅适用于神志清醒的患者)

    禁止引吐 。

    不给饮用任何物质。

    大量饮水 。

    休息。

    引吐时戴防护手套。

    如摄人，饮用微温水，引吐，洗胃，呼叫医生。

    如摄人，饮用微温(水)，引吐，清肠胃，呼叫医生。

    如摄人，饮用植物油，引吐，呼叫医生。

    如摄人，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

    如摄人，用5%硫代硫酸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入，用1%硫代硫酸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可用碳酸氢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可用植物油灌肠和洗胃。

    如摄人，立即用2%硫酸铜水涪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用硫酸钠水溶液洗胃，清肠胃。

    如摄人，引吐，用高锰酸钾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饮用牛奶或蛋清，洗胃，请医生。

    如摄人，立即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寻求处理意见。

    如伤者能吞咽，让其一白一口地抿下一杯水。

    禁止引吐，用水洗去嘴内摄人物。如还没有腐蚀症状，可洗胃。

    如摄人，引吐，用1环碘化钾水溶液60 mL洗胃。

    呼叫毒物控制中心或医生。

    禁止对神志不清醒的患者通过口喂任何东西。

8.3.4 由皮肤接触引起的事故

    触及皮肤后，立即脱去所有受污染的衣服并立即用大量(制造商规定的物品)洗涤。(如果刺激发展

和持续存在，给以救治).

    如果刺激发展和持续存在，应立即进行医治。

    立即用软肥皂配剂洗涤，接着用流水洗15 min或大量水冲洗(如果刺激发展和持续存在，应立即进

行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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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皮肤，脱去污染的衣服。如果刺激(发红、发疹、水泡)加深，应立即进行医治

    重新使用前，清洗污染的衣服。

    脱去衣服并彻底洗涤后才可使用。

    脱去污染的衣服，重新洗涤后才可使用。用大量水冲洗身体受污染的部位。

    用肥皂和淡水冲洗身体受污染部位。

    如果与身体直接接触，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与皮肤或眼睛接触，用淡水冲洗。

    如果发生冻伤，立即就医。

    如果接触皮肤，立即用2写硝酸银水溶液涂抹。

    脱去已污染的衣服。

    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皮肤15min~Zomin。

8.3.5 由眼睛接触引起的事故

    一旦眼睛接触立即用大量的(制造商规定的药液)冲洗。

    立即冲洗眼睛至少15min。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用水洗眼睛至少15min，如眼睛刺激加深或持续，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分开眼睑，用大量水冲洗眼睛至少15min。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分开眼睑，用水冲洗眼睛至少15min。

    戴隐形眼镜者应取下眼镜，立即进行医治。

    首先用大量水冲洗几分钟(如果方便，取下隐形眼镜)然后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直接触及眼睛，用缓慢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

    保持眼睛张开，用水缓慢温和地冲洗15 min~20min，戴隐形眼镜者应在前smin后取下隐形眼

镜 ，然后继续 冲洗 眼睛 。

8.4 环境保护和适当处t的说明

84.1 环境保护

    使用适当的密封措施以避免环境污染。

    避免释放在周围环境中。(参照该化学品的安全数据表。)

    防止释放在周围环境中。

    使用适当的密封措施。

    禁止让该化学品/产品进人周围环境中。

    禁止直接加至水中，或存在表面水的区域，或低于平均高水标线的内湿区。

    清洗设备或处置设备洗涤水时禁止污染整体水质。

    禁止直接加至水中。

    该化学品具有与地下水中可检测到的化学品相结合的性质和特性。在土壤可渗透的区域，尤其是

在地下水位浅的区域使用该化学品，可导致地下水污染。

    该化学品在已知的某些状况下会渗漏过土壤进人地下水。在土壤是可渗透的区域，尤其在地下水

位浅的区域使用该化学品，可导致地下水污染。

8.4.2 处t

    该容器送到危险的或专门的废物回收站处理。

    该物质及其容器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该物质及其容器必须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禁止与家庭废物、垃圾或其他固体废料一起处置。

    在认可的废物处置设施中处置废物。

    禁止流人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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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流人下水道;以安全方式处理该物质及其容器。

    禁止流人下水道;将该物质及容器运至危险或特殊废品回收站处理。

    该物料及容器必须以安全方式处里。

    贮存时切勿污染水源、食物成饲料。

    禁止使之进人任何地面排水沟，或进人任何水体。

    参照制造商/供应商信息进行再生/回收。

    (最佳)废物管理方案是(在下列语句中选择合适的语句):

        再使用。

          回收 。

        再使用或回收。

        送至许可的循环设备、回收设备或焚烧设备处理。

        在市政焚烧炉中焚烧。

        在许可的废渣填埋场中处置。

        呼叫本地固体废品站或(拨打免费电话)获知处理信息。
        禁止将从未用过的产品倒人任何室内或室外的下水道。

85 消费者的专门说明

    锁住 。

    防止儿童接触。

    锁住并防止儿童接触。

    远离食物、饮料和动物饲料。

    防止儿童接触。

    孕妇避免接触.


